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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執行人員已就屬綜合國際財務集團一部分的自營買賣商申請獲豁免自營買賣

商資格一事，修訂及簡化有關程序(經修訂程序)。鑑於在 2001 年 4 月發表的

《獲豁免自營買賣商指引》(《指引》)內所指的上述機構所遇到的複雜情

況，執行人員已作出若干修訂，以簡化及加快有關的申請程序，但卻不會影

響其基本目的。 

2. 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資格的概念確認若干提供多項服務的組織內的自營買賣活

動，可大致與該組織的其他活動(特別是企業融資活動)加以區分並按日進

行。這項區分實質上是透過職能分隔制度及合規程序達致。鑑於上述區分，

《守則》賦權執行人員就《守則》內若干交易及披露規定，批出一次性的豁

免(即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資格)。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資格一旦批出，通常表示

有關的自營買賣商將不再被視為與其所屬組織的企業融資部門或該企業融資

部門的客戶一致行動的人。然而，為免生疑問，儘管有關人士獲批給獲豁免

自營買賣商資格，但他們仍須受《守則》第 22 及 35 條規管。 

3. 設立獲豁免自營買賣商資格的目的，是容許合適的機構在要約期內就其衍生

工具的莊家交易(例如與套戥及對沖相關的活動)進行必須的買賣時，可獲豁

免遵從守則內若干規定。獲豁免自營買賣商的獲豁免買賣活動的典型例子通

常包括替現有的衍生工具平倉、就現有的衍生工具進行無風險對沖、替指數

產品或指數基金進行套戥，但卻不會包括與建立新衍生產品有關的活動，除

非該等活動屬於既有的持續交易計劃的其中一部分。 

4. 如你為屬於綜合國際財務集團一部分的自營買賣商，並擬申請獲豁免自營買

賣商資格，請與執行人員聯絡，以確定經修訂程序是否適用。其他申請人應

參閱在證監會網站登載的《指引》。 

 
 


